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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廠商聯合會 
對「2006年版權(修訂)條例草案」之意見 

 
1. 本會認同香港應加強打擊複製、分發印刷作品的嚴重侵權行爲，但不贊同就有
關作爲增訂刑責，理由有三：首先，收緊規限可能會導致矯枉過正，阻滯資訊

流通和知識傳播，不利於香港發展知識型經濟，亦會妨礙個人的學習進修、企

業的發展、乃至社會的正常運作。其次，目前並無足夠的理據支持增訂有關的

刑責，無論政府或其他有關方面均未能提出有說服力的資料來證明本港複製和

分發的印刷品的侵權活動已嚴重到必須施以嚴刑峻法的地步。此外，政府提出

的建議在執行上亦存在技術方面的困難。一方面，由於各個公司、各機構的具

體情況不一而同，而各種印刷品的特徵和使用亦有所差別，要釐定一個合適的

數字界線作爲「安全港」決非易事，其可行性和合理性均令人存疑；另一方面，

即使引入刑責，是否能有效執法和監管亦是未知之數。如果未能妥善解決這些

技術問題而貿然立法或者引入新制之後卻「有法難依，執法不嚴」，反而會「欲

速則不達」，甚至令本港法制嚴明的形象受損。 
 
2. 對於董事/合夥人須爲法人團體或合夥機構的最終使用者刑責負上同等責任的
建議，本會表示強烈反對。必須看到，中小企業佔本港企業總數超過 98%。受
條件所限，中小企業東主往往並不具備足夠的資源去有效監管公司內的版權複

製品，亦缺乏識別侵權物品的能力；他們很容易會因無心之過甚至無辜地誤墮

法網，蒙受無妄之災。鑒於引入董事/合夥人的刑責不但會增加企業的「遵從成
本」，更會導致本港的營商條件惡化，削弱香港投資環境的吸引力；本會建議政

府應三思而行，或者可考慮其他較爲溫和的措施，如採用民事補償或者行政罰

款，甚至可引入類似交通安全管理制度中的扣分制。 
 
3. 本會認爲，《版權條例》的目的是保護作品的版權，而並非那些用於保護作品版
權的科技或器件。另一方面，當今科技的發展一日千里；如果輕率地就規避保

護版權科技措施之行爲加重民事法律責任甚至增訂刑責，將來可能會引致預想

不到的效果。有見及此，本會不贊成就規避保護版權科技措施的活動（以出售

爲目的）引入刑事罰則，以及就規避防止取用保護措施的活動提供民事補救。 
 
4. 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理應鼓勵貨物的自由流通，促進市場競爭，
以便爲消費者和中小企業提供更多的選擇。另一方面，平行進口版權複製品並

不涉及假冒僞造的侵權行爲，對版權擁有者利益的影響或許相對有限。隨著本

港已逐步開放其他商品的平行進口，放寬版權作品的平行進口相信是大勢所

趨。本會認爲，本港應進一步放寬有關平行進口複製品的刑事及民事法律責任，

平行進口複製品須負上法律責任的期限亦應完全取消。 

修正於 2006年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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